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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Teams 線上會議 

主  席：王代理校長淑音 

出列席：詳簽到表 

 

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決事項及執行情形 

二、主席報告 

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平安！ 

因為疫情的關係，今天的校務會議還是線上舉辦，校務會議是全校所有會議位階最高，

也是教職員工生各類代表最多元，且人數最眾多的一個會議，在這裡討論的都是有關校

務非常重要的議題。 

今天安排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會計室等單位，把有關教、學、總、校發、

決算、預算等議題都跟大家報告。另外，比較特別的是在例行報告前，我們加了關於校

長遴選辦法的報告案，等會跟大家詳細說明。 

今天會議時間或許會長一點，但請大家耐心，我們會儘量有效率進行，以上報告，謝謝！ 

三、報告案-有關校長遴選委員會選舉學術及行政職員推薦代表說明 

說明﹕ 

(一) 有關「中國文化大學校長遴選辦法」選舉推薦代表一案，本校雖已制訂「中國文化

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學術及行政單位推薦代表選舉實施要點」，現因需符合上位法

之規範，謹此於本次會議中向各位代表說明修正事項及後續事宜。 

(二) 就行政職員推薦代表選舉部分，修改候選人即為投票人，凡符合「中國文化大學校

長遴選辦法」之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學校組織編制內之正式專任職，專任三年以上

之職員即為投票人兼候選人，以無記名單記法推選三人且一人為異性。 

(三) 以前述說明，訂 6 月 8 日發布投票通知函，於 6 月 9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15 時於大

恩館 11 樓進行投票，續於投票當日下午 15 時 10 分開始計票。 

(四) 該項選舉結果另於 6 月 10 日以公告方式公布之。 

四、行政單位報告 

(一)教務處簡報：(略)(檔案留存秘書處) 

(二)學生事務處簡報：(略)(檔案留存秘書處) 

(三)總務處簡報：(略)(檔案留存秘書處) 

(四)研究發展處簡報：(略)(檔案留存秘書處) 

(五)本校 111 學年度預算報告：(略)(檔案留存秘書處) 

(六)各單位書面工作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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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擬修正「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請審議。 

說明： 

一、 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為本校常設行政單位之一，中心主任之聘期應與本校行政

主管任期一致，故修正本法第三條。 

二、 為提升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教學、研究與行政之功能，擬依本校組織規程及相關法

規明定本中心聘任教師方式，非僅限與相關系所合聘，以強化全校師資調整及資源

活化。 

三、 擬增列中心會議委員。 

四、 本案業經 111 年 1 月 5 日第 1787 次行政會議通過。 

五、 檢附「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

全文如附件 1(另案發佈)。 

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中國文化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六條、第二十條條文，請審議。 

說明： 

一、 因應本校整體校務運作，推動系所整併及組織調整相關作業，且考量共同科目與通

識教育中心為一級單位，擬比照學院位階修正本辦法。 

二、 本案業經 111 年 1 月 12 日 110 學年度第 3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111 年 3

月 2 日第 178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三、 檢附「中國文化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

件 2(另案發佈)。 

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佈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補充規定」第一條、

第五條條文，請審議。 

說明： 

一、 108 年 6 月 5 日修正之教師法，業經行政院令定自 109 年 6 月 30 日施行，爰配合修

正本辦法部分條文。 

二、 本案業經 111 年 1 月 12 日 110 學年度第 3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111 年 3

月 2 日第 1789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三、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3(另案發佈)。 

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佈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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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延長服務暨放寬聘任年齡辦法」第一條、第四條及第五條條

文，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教育部函示修正部分條文。 

二、 本案業經 111 年 5 月 4 日第 1791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三、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4(另案發佈)。 

 

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佈實施，惟第 5 條之修正，經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備後施

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修正「中國文化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請審議。 

說明： 

一、 為配合校務運作實際情況，修正第七、九、十條及第十二條。 

二、 依董事會 111 年 4 月 9 日第 19 屆第 3 次會議附帶建議修正校長任期為一任四年，

修改第七條第三項。 

三、 考量學術主管推動政策及執行之連貫性，修正任期連任次數，修改第九條第三項。 

四、 依教育部 111 年 1 月 21 日臺教高(一)字第 1110004247 號函說明二，且依私立學校

法，代理校長無須報部核准，建議刪除第九條第五項「並報教育部」之文字。 

五、 配合組織調整行政單位組織編制，推廣教育部為使行政流程精簡，提高營運績效，

秘書組及人事組合併為秘書暨人力資源組，修正第十條第四項。 

六、 配合校務運作實際情況調整，修正第十二條： 

(一)依教育部 111 年 1 月 21 日臺教高(一)字第 1110004247 號函，未同意修正本條

文，考量目前現行教師之聘任均依本校教師聘任服務辦法及教授延長服務辦法

等相關規定辦理，建議刪除「參照本校教師聘任年限規定」文字。 

(二)考量主管政策推動及執行之連貫性，修正任期連任次數。 

七、 本案業經 111 年 5 月 4 日第 179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八、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5(提送董事會審議)。 

辦法：校務會議通過後，提報董事會議審議，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中國文化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要點」部分條文，請審議。 

說明： 

一、 擬依現況情形修正中國文化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要點第三條、第四條、第十條、第十

一條條文。 

二、 本案業經 111 年 6 月 1 日第 179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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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附「中國文化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6(另

案發佈)。 

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正「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輔導辦法」部分條文，請審議。 

說明： 

一、 有鑒於學生會運作有其特殊性，已另訂學生會輔導辦法，需於原「學生自治組織與

社團輔導辦法」移除學生會輔導之相關規定。 

二、 修正第一、四、十九、二十三、三十八條部分文字。 

三、 本辦法之修訂因未有與學生會相關，已與教育部確認不需要送教育部核備；因此，

校內議決通過即可發布實施。此辦法處理層級至學生事務處，故第四十九條修訂為

學務會議通過即可發布實施，刪除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之程序 

四、 本案業經 111 年 6 月 1 日第 1792 次行政會議通過。 

五、 檢附「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輔導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

如附件 7(另案發佈)。 

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正「中國文化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規定」，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母法及部分法規修正更新，修訂本法部分條文。 

二、本案業經 111 年 4 月 14 日第七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通過、111 年 6 月 1 日第

1792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三、檢附「中國文化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

後全文如附件 8(另案發佈)。 

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111-114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111 學年度)草案，請審議。 

說明：本案業經 111 年 5 月 24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計畫書

草案如現場所示。 

辦法：通過後送董事會議審議。 

決議：計畫書原則上通過，請研究發展處將計畫書草案上傳至「文大業務文件典藏」供代表

們下載參考，若有建議需修正處，請於 6 月 15 日前聯繫研究發展處，將修正後再送董

事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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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時動議(無) 

肆、意見交流 

一、王翔郁代表發言：上個月與駱少康代表合署一提案單，建議修改績優行政人員的選舉

辦法。現行規定，學校每年選出 3 位績優行政人員，近幾年獎項多

由行政主管獲得，個人對選出的代表沒意見，但這對基層員工的鼓

勵，學校可能需考量；主管與基層員工工作較不相同，建議分開評

量，因此建議增加名額並分為績優行政主管、行政人員及學術行政

人員各數名。 

提案單送交後，人事室來電溝通，建議由「人力資源委員會」提案，

當時同意先撤案，但本次校務會議未看到提案，請教處理狀況為何？ 

校長回應：人力資源小組前幾天開會討論到此案，由楊主任還是委員會主席王副校長

回應？ 

王志誠副校長回應：請宜芳主任先說明。 

楊宜芳主任回應：本案原於主管會報會議提出討論，但因績優行政人員的選拔目前為

職工考核委員會所轄，會中建議回歸職工考核委員會，決議在今年

職工考核委員會討論。 

人事室檢視過去 10 年績優行政人員得獎者身分，僅去年二級主管

人數較多，致使老師或同仁覺得獎勵績優人員多在行政主管；其實

10 年來，獎勵一般基層同仁比例不低，未有偏頗行政主管的趨勢。 

此外也檢視優久大學的相關辦法，非全部都有限縮身分；因績優行

政人員，不論主管或基層，都有各自的職掌；另限縮人員比例，部

分委員也認為並非妥適。 

人事室將於近期召開的職工考核委員會中排入議程討論，若決議需

修法，將提案。故本次校務會議中未提案，請代表諒解。 

王翔郁代表回應：再次強調選出來是誰，個人真的沒意見。只是才一萬多元的獎金，

對學校士氣的提升與員工的鼓勵，學校可多思考，一年三位，真的

不多！ 

楊宜芳主任回應：校長已指示人事單位在此部分增加預算編列，目前正研議中。 

校長回應：代表關心的，學校會繼續執行，將在職工考核委員會中討論本案。主管會

報也針對本案討論過，有相當多的意見交流；除最近這一次，之前幾屆是

基層員工獲獎較多，比例不少，今年是因投票結果較特別。 

 

二、蔡嘉洳代表發言：校長及各位師長大家好！我是社福系嘉洳，目前防疫部分已無體溫

量測，但很多樓館的出入口還是未開放，在此代表職員們反應，對

於樓館通道上的出入口，為了安全及通風性等因素，可否開放？ 

校長回應：這部分學校也多次討論過，這與教育部的防疫指引有關，這部分是學務長

還是總務長要回應？ 

李亦君學務長回應：教育部上次修正的防疫相關指引中，仍維持單一出入口規定，但

因疫情慢慢進入準備共存的階段，學務處將再與教育部釐清確認。 

校長回應：因教育部指引比政府其他單位嚴格，學校也一直期待教育部鬆綁，但目前

指引仍維持單一出口。若教育部做修正，學校會立刻處理。 

蔡嘉洳代表回應：了解！謝謝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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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陽新宜代表發言：關於校長遴選委員性別的問題，關於異性是否有特殊的定義？在

此提醒各位考慮！ 

王志誠副校長回應：性別是依照身分證。董事會最後遴選時，同一性別不能夠少於三

分之一，董事會會判定。 

校長回應：原本學校也要符合此比例，現董事會將修改母法，這階段就不用煩惱了。

學校提供選出來的票數與名單，董事會進行最後的選擇與調整，至於性別，

如同副校長所言以身分證為主。 

 

四、翟敬宜代表發言：這次校長遴選委員會實施辦法是行政會議通過的。在行政會議通過

後，上次選舉設定二級主管以上參選，編制內外就先不談。如校長

在第一階段的報告中所言，上位法並未做此限制，如果當初行政會

議有將實施辦法送至校務會議審查，或許將有更多的人看到這個不

適合性，可及時提出修正，也不會讓選舉過程需再重來一遍。 

想了解，這實施辦法攸關所有行政人員的參選權利，行政會議通過

後，當初未送校務會議討論的考量是什麼？ 

校長回應：因為時效問題，學校希望能儘早送入董事會產生委員。當時得知校務會議

要到 6月 8日才召開，希望可以提前，儘早給名單。 

考量送行政會議與校務會議的差別在代表人數與多元性的不同，當時最重

視的是要符合性別比例，否則不需再進行第二輪的選舉。第一輪的選舉結

果未符合性別比，學術代表 12男、1女；行政代表前三名單是女的，後兩

名才是男生，如果當時沒有訂這個辦法，學校是提不出名單的。 

且學校希望可以儘早提出名單，行政會議在 5月第一週，通過後馬上就可

以開始選，5 月就可開始遴選；若等到 6 月 8 日才通過，再幾天左右的時

間才能夠完成遴選，對於學校產生遴選委員會的名單會一延再延；教育部

已給學校最後通牒，因為學校已經超 6個月未選出校長，當時真的都是因

為時間的考量。 

的確，如果可以經過校務會議是最好的，但因校務會議一學期只有 1次，

行政會議每個月都有 1 次；學校也真的在 5 月第一週的行政會議通過，5

月中進行各單位的選舉，5月底將名單產生出來。 

翟敬宜代表發言：若有必要，依校務會議的組織辦法，是可以加開的。在這次行政會

議通過的實施辦法中，有太多其實並不合適，特別是限制二級以上

主管才能參選，這明顯剝奪其他同仁參選權。校長說時間性考量，

最後卻因這個不周延，又回到原點。如果能有更充分的考量，校務

會議可以對單一專題議題召開臨時會議，現在可以用線上，並不是

想像中那麼困難的。 

至於第二輪行政會議的投票是為了守住性別比例，假設實施辦法對

一些程序可以做掌握的話，這個問題是可以克服的。我在此提出建

議，之後如果有這樣關乎全校教職員權益的事項，應該要過校務會

議為宜，以上！ 

校長回應：謝謝翟代表的指教，當時就是兩個主因：一是為符合性別比、一是為掌握

時間點，所以的確有點瑕疵。校務會議是可召開臨時會議，但歷年來非常

少，除非有重大事項，當然還是可以，因為選校長是很重大的事件！ 

還有，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學校有遴選辦法，過去遴選辦法只存在董事會。

學校有史以來第一次有普選制度，可能在設定辦法時稍未詳盡、完備。但

過去根本沒讓各院選代表，行政人員也是，以前都是董事會直接選好代表，

我們第一次有這樣小小的瑕疵，下次會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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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敬宜代表發言：最後再補充，校園民主的參與能夠像這次，確實文化大學前進了一

大步，這是我們非常期待與樂見的。最終想說，就是文大有一半以

上的職員是屬於勞保的職員，這次在推派職員代表時，勞保的同仁

沒參選權與投票權，感覺到參與權利的不平等，但這也許要回歸到

董事會對於法規的解釋。 

因為我也是以勞保職員的身分參選進入校務會議，連校務會議的代

表都可做到，遴選委員的行政職員代表卻沒辦法參與，覺得非常遺

憾。我也會從其他的管道做這樣的傳達，希望文大既然跨出這一步，

就要能夠跟更多的私立大學 PK 我們的校長遴選辦法是最有民主參

與的過程的，以上！ 

校長回應：謝謝，您的意見我們會反應給董事會，畢竟校長遴選的最後、最高的指導

單位還是董事會，我們會適當的把您的意見傳達。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臨時動議？現在剛好 12點，今天的校務會議就到此結束，大家保持健康！ 

伍、散會（中午 12時 00分） 

附件：略 


